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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 98年第1~4季及99年1月點值/費用成長情形

• 醫療品質指標

• 醫療加權指標

• 資訊揭露

• 請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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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及99年1月點值
結算/預估

3



各總額部門點值趨勢

94Q1 94Q2 94Q3 94Q4 95Q1 95Q2 95Q3 95Q4 96Q1 96Q2 96Q3 96Q4 97Q1 97Q2 97Q3 97Q4 98Q1 98Q2 98Q3 98Q4 9901

醫院 0.892 0.908 0.900 0.899 0.928 0.936 0.928 0.941 0.942 0.956 0.946 0.946 0.943 0.955 0.939 0.906 0.949 0.952 0.909 0.953 0.950

西醫基層 0.834 0.854 0.881 0.883 0.902 0.938 0.912 0.928 0.931 0.956 0.969 0.959 0.942 0.979 0.995 0.946 0.945 0.964 0.958 0.963 0.981

牙醫門診 0.956 0.976 1.020 1.012 0.960 0.991 1.010 0.998 0.945 0.982 1.029 0.975 0.938 0.954 0.999 0.964 0.936 0.939 1.002 0.998 0.960

中醫門診 0.962 0.911 0.945 0.999 1.044 0.996 0.950 1.000 1.009 0.967 0.950 0.964 0.996 0.940 0.923 0.949 0.908 0.907 0.894 0.946 0.904

門診透析 0.974 0.996 0.967 0.971 0.957 0.987 0.967 0.982 0.924 0.962 0.950 0.944 0.897 0.934 0.917 0.920 0.919 0.904 0.893 0.886 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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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1月各部門點值預估
各部門表1-1. 99年預估預算與點值成長分析

預算/點數單位：百萬

預估申報點數

總額別 98Q1結算 99Q1預估 成長率 98Q1結算 9901預估 成長率 9901預估

醫院 69,180 70,886 2.47% 0.9498 0.9508 0.10% -0.97%

西醫基層 21,790 22,307 2.37% 0.9459 0.9810 3.71% 2.71%

牙醫門診 7,871 8,066 2.49% 0.9369 0.9603 2.49% 0.19%

中醫門診 4,381 4,413 0.72% 0.9080 0.9040 -0.44% 3.65%

門診透析 7,440 7,599 2.14% 0.9197 0.9108 -0.97% 4.95%

資料來源：醫療費用申報子系統門診/住診/交付機構明細/醫令檔

說明：

 1.西醫基層與牙醫門診之預算數含新增醫藥分業金額

 2.預估申報點數以99年總額架構計算一般部門點數，不乘核減率

 3-1.預估點值所使用之預算數已乘上送核補報佔率校正

 3-2.預估點值所使用之點數資料僅含送核補報點數，並已用爭審後核減率校正，

        其中醫院總額使用7折爭審核減率

預算 平均點值



99年1月價量分析
各部門 件數單位：千 / 費用單位：百萬點

總額別 點數 件數 每件點數 點數 件數 每件點數 點數 件數 每件點數

醫院 25,071 6,572 3,815 26,014 7,420 3,506 3.76% 12.91% -8.10%

西醫基層 7,549 15,729 480 7,754 15,520 500 2.71% -1.33% 4.09%

牙醫門診 2,441 2,101 1,162 2,847 2,458 1,158 16.62% 16.99% -0.31%

中醫門診 1,444 2,680 539 1,665 3,056 545 15.28% 14.03% 1.10%

門診透析 2,800 59 47,860 2,867 61 47,158 2.37% 3.90% -1.47%

資料來源：醫療費用申報子系統門/住/交付機構明細檔

說明：以99年總額架構計算一般部門點數

      件數不計慢性病連續處方調劑案件（案件分類08，28）

成長率　99019801



98年第3季點值結算

98Q3結算449家補付，平均每家補付53,496元。1家追扣6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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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季別

平均點值 浮動點值

南區分
局

全局
台北分
局

北區分
局

中區分
局

南區分
局

高屏分
局

東區分
局

全局
備
註

97年第4
季 0.9580 0.9492 0.9156 0.9107 0.9232 0.9351 0.9208 1.2480 0.9263

結
算

98年第1
季 0.9011 0.9080 0.8764 0.8643 0.8501 0.8457 0.8606 1.1092 0.8653

結
算

98年第2
季 0.9070 0.9070 0.8673 0.8661 0.8515 0.8561 0.8548 1.1985 0.8651

結
算

98年第3
季 0.8950 0.8955 0.8509 0.8444 0.8300 0.8365 0.8406 1.2335 0.8473

結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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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第4季_點值預估

註：97年第4季本區結算平均點值為： 0.9580

*98Q4與去年同期相較為成長-2.02﹪

就醫
分區

分區調整後總額
(百萬)

預估點數(百萬) 預估點值
月份 非浮動 浮動 浮動點值 平均點值

98Q4 台北 1,442 448 1,088 0.9131 0.9385 

北區 596 200 429 0.9218 0.9467 

中區 1,332 444 969 0.9159 0.9423 

南區 713 274 486 0.9040 0.9387 

高屏 829 295 585 0.9127 0.9420 

東區 112 32 58 1.3799 1.2439 

合計 5,023 1,694 3,614 0.9210 0.9462 



98年第4季及99年1月價量成長情形

本區 99年1月申請費用成長10.53%；件數成長7.36% 。

49

年月/季申請件數 成長率% 申請點數 成長率%
平均每件
費用 成長率%病人數 成長率%

9810 494,579 2.55% 224,584,513 4.53% 454 1.93% 320,265 2.43%

9811 472,939 3.60% 214,691,073 5.96% 454 2.28% 310,193 3.70%

9812 476,201 -3.46% 216,291,834 -0.74% 454 2.82% 307,490 -2.40%

98Q4 1,443,719 0.81% 655,567,420 3.18% 454 2.35% 937,948 1.20%

9901 447,428 7.36% 202,572,035 10.53% 453 2.95% 295,391 5.96%

9801 416,740 -10.30% 183,270,055 -10.17% 440 0.14% 278,772 -6.52%

9701 464,602 1.20% 204,029,735 2.82% 439 



99年1月_點值預估

就醫分區

9901

平均點值預估

9901預算成

長率

9901

點數成長率

台北 0.8947 0.44% 19.37%

北區 0.9061 0.46% 16.34%

中區 0.8793 -0.13% 14.95%

南區 0.9459 4.07% 9.71%

高屏 0.8950 -0.18% 14.04%

東區 1.1784 0.72% 8.38%

全局 0.9040 0.72% 15.28%

中醫部門



99年1月_價量分析

就醫分區 點數 件數 每件點數 點數 件數 每件點數

台北 17.75% 17.32% 0.37% 19.37% 19.71% -0.28%

北區 20.45% 21.05% -0.49% 16.34% 16.57% -0.20%

中區 14.51% 15.64% -0.97% 14.95% 13.64% 1.15%

南區 14.82% 16.66% -1.58% 9.71% 7.02% 2.51%

高屏 15.01% 14.79% 0.19% 14.04% 11.24% 2.51%

東區 18.71% 18.74% -0.02% 8.38% 6.53% 1.73%

全局 16.62% 16.99% -0.31% 15.28% 14.03% 1.10%

資料來源：醫療費用申報子系統門/住/交付機構明細檔

說明：以99年總額架構計算一般部門點數

            件數不計慢性病連續處方調劑案件（案件分類08，28）

牙醫部門 中醫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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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98年第4季價量成長

- 醫療費用點數成長3.18%，件數成長0.81% ，

平均每件費用成長2.35% 。

99年1月價量成長

- 醫療費用點數成長10.53 %，件數成長7.36 % ，

平均每件費用成長2.95% 。



98年1~4季醫療品質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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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傷科病患7日內同時利用西醫復健比率

1.30﹪＜＝監測值＜＝1.58﹪    高於監測值
14

98年各季 資料 南區分局 全局

第1季
7日內曾至西醫門診復健件數 1,691 16,782 
中醫傷科門診件數 116,602 1,147,923 
同時利用西醫復健比率 1.45% 1.46%

第2季
7日內曾至西醫門診復健件數 2,001 19,538 
中醫傷科門診件數 119,858 1,251,615 
同時利用西醫復健比率 1.67% 1.56%

第3季
7日內曾至西醫門診復健件數 1,890 19,146 
中醫傷科門診件數 120,248 1,225,108 
同時利用西醫復健比率 1.57% 1.56%

第4季
7日內曾至西醫門診復健件數 1,832 16,693 
中醫傷科門診件數 112,711 1,102,787 
同時利用西醫復健比率 1.63% 1.51%



中醫癌症病患同時利用西醫人數比率

51.3﹪＜＝監測值＜＝62.7﹪     介於監測值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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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各季 資料 南區分局 全局

第1季
中醫癌症病患曾至西醫門診人數 1,563 9,428 
中醫門診就醫人數 2,619 16,101 
同時利用西醫人數比率 59.68% 58.56%

第2季
中醫癌症病患曾至西醫門診人數 1,725 10,623 
中醫門診就醫人數 2,835 17,637 
同時利用西醫人數比率 60.85% 60.23%

第3季
中醫癌症病患曾至西醫門診人數 1,804 11,036 
中醫門診就醫人數 2,956 18,374 
同時利用西醫人數比率 61.03% 60.06%

第4季
中醫癌症病患曾至西醫門診人數 1,830 11,183 
中醫門診就醫人數 2,975 18,457 
同時利用西醫人數比率 61.51% 60.59%



整體同日重複就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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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監測值＜＝0.16﹪  介於監測值範圍

98年各季 資料 南區分局 全局

第1季
就診2次(含)以上之筆數 1,768 11,779 
就診總筆數 1,291,118 8,448,701 
同日重複就診率 0.14% 0.14%

第2季
就診2次(含)以上之筆數 1,879 12,555 
就診總筆數 1,344,947 9,211,973 
同日重複就診率 0.14% 0.14%

第3季
就診2次(含)以上之筆數 1,883 13,910 
就診總筆數 1,347,083 9,374,578 
同日重複就診率 0.14% 0.15%

第4季
就診2次(含)以上之筆數 1,991 12,396 
就診總筆數 1,382,963 9,214,451 
同日重複就診率 0.14% 0.13%



整體用藥日數重複率

0.72﹪＜＝監測值＜＝0.88﹪  介於監測值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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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各季 資料 南區分局 全局

第1季
重覆給藥日份 53,833 299,125 
給藥日份 6,447,954 38,151,543 
用藥日數重覆率 0.83% 0.78%

第2季
重覆給藥日份 51,892 301,713 
給藥日份 6,672,877 41,272,551 
用藥日數重覆率 0.78% 0.73%

第3季
重覆給藥日份 52,592 311,937 
給藥日份 6,725,609 42,261,580 
用藥日數重覆率 0.78% 0.74%

第4季
重覆給藥日份 53,680 304,120 
給藥日份 6,914,106 42,004,555 
用藥日數重覆率 0.78% 0.72%



整體隔日重複就診率

0.60﹪＜＝監測值＜＝0.74﹪ 低於監測值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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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各季 資料 南區分局 五分局

第1季
隔日就診筆數 5,764 43,718 
申報總件數 1,295,432 8,463,315 
隔日重複就診率 0.44% 0.52%

第2季
隔日就診筆數 5,856 46,380 
申報總件數 1,346,854 9,054,187 
隔日重複就診率 0.43% 0.51%

第3季
隔日就診筆數 5,683 47,028 
申報總件數 1,350,409 9,226,692 
隔日重複就診率 0.42% 0.51%

第4季
隔日就診筆數 5,592 44,423 
申報總件數 1,384,967 9,230,059 
隔日重複就診率 0.40% 0.48%



季平均就醫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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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監測值＜＝2.96  介於監測值範圍

98年各季 資料 南區分局 五分局

第1季
就醫人數 481,878 3,160,198 
就醫案件數 1,291,294 8,282,652 
平均就醫次數 2.6797 2.6209

第2季
就醫人數 492,616 3,362,999 
就醫案件數 1,345,109 9,028,208 
平均就醫次數 2.7305 2.6846

第3季
就醫人數 489,510 3,402,190 
就醫案件數 1,346,782 9,191,401 
平均就醫次數 2.7513 2.7016

第4季
就醫人數 493,385 3,343,665 
就醫案件數 1,382,202 9,181,760 
平均就醫次數 2.8015 2.7460



98年第4季針傷科處置次數每月大於15次占率

0.37﹪＜＝監測值＜＝0.45﹪ 低於監測值範圍 20

分局名稱 年季 季-針傷科處置
大於15次以上
之次數總和

季-總針傷科
處置次數

季-針傷科處置
次數每月大於
15次以上占率

台北分局
98Q4

279 2,240,441 0.01245%

北區分局
98Q4

31 682,735 0.00454%

中區分局
98Q4

22 1,538,175 0.00143%

南區分局
98Q4

9 641,217 0.00140%

高屏分局
98Q4

45 1,027,495 0.00438%

東區分局
98Q4

1,215 96,966 1.25302%
全 局 98Q4

1,601 6,227,029 0.02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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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結

98年第4季：

•中醫傷科病患7日內同時利用西醫復健比率，高於

監測值。

•季平均就醫次數、整體用藥日數重複率、中醫癌

症病患同時利用西醫人數比率、同日重複就診率，

介於監測值， 惟皆高於全局平均值。



98年第4季
中醫總額專業醫療服務品質加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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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第3季加權指標
+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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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權指標 加權1 加權2 加權3 加權4 加權5 加權6
平均就
醫次數
之加總
平均

加權1
權值

>6次診察
費次數佔

率

加權2權
值

當季未
完重新
申請診
察費次
數佔率

加權3權
值

>15次針
傷科處置
次數佔率

加權4權
值

隔日申報
診察費件
數佔率

加權5
權值

人數利
用率與
費用成
長率差

加權6
權值

權重和

台北分局 2.3146 0 0.000009 -0.021 0.0058 0.021 0.00002 0 0.000065 0.021 -
0.0229 

0 2.10%

北區分局 2.2728 0 0.000005 0 0.0064 0.021 0.000012 0.021 0.000189 -0.021 -
0.0225 

0 2.10%

中區分局 2.4902 0 0.000005 0 0.0108 -0.021 0.000011 0.021 0.000377 -0.021 -
0.0330 

-0.021-4.20%

南區分局 2.4377 0 0.000001 0.021 0.0056 0.021 0.000028 -0.021 0.000077 0.021 -
0.0153 

0 4.20%

高屏分局 2.4122 0 0.000002 0.021 0.0086 -0.021 0.000022 -0.021 0.000103 0.021 -
0.0204 

0 0.00%

合 計 2.3781 0 0.000014 0 0.0189 0 0.000068 0 0.000450 0



98年4季平均就醫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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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加權指標1 98Q4

平均就醫
次數

就醫人數平均就醫
次數之加
總平均

五區平均
值

五區平均
值+5%

五區平均
值-5%

加權1權
值

台北分區 2505001 1069332 2.35566 2.43368 2.55536 2.312 0

北區分區 1100637 487105 2.28674 2.43368 2.55536 2.312 0.021

中區分區 2526184 1003449 2.55003 2.43368 2.55536 2.312 0

南區分區 1378597 555645 2.50759 2.43368 2.55536 2.312 0

高屏分區 1507049 621658 2.46838 2.43368 2.55536 2.312 0

合 計 9017468 3737189 2.43368 2.43368 2.55536 2.312 0



98年4季診察費次數大於6次+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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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權指標2 98Q4

>6次診
察費次
數

申報診察
費次數

>6次診察
費次數佔

率

五區平均值五區平均值
+5%

五區平均值
-5%

加權2
權值

台北分區 16 25050010.000006 0.000005 0.000005 0.000005 -0.021

北區分區 7 11006370.000006 0.000005 0.000005 0.000005 -0.021

中區分區 25 2526184 0.00001 0.000005 0.000005 0.000005 -0.021

南區分區 1 13785970.000001 0.000005 0.000005 0.000005 0.021

高屏分區 1 15070490.000001 0.000005 0.000005 0.000005 0.021

合 計 50 90174680.000005 0.000005 0.000005 0.000005 0



98年4季療程14日內未完成重新申請診察費之件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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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加權指標
3

98Q4

當季未完
重新申請
診察費率

該區申報
總診察費
人次

14日未完
成申報診
察費率

五區平均
值

五區平均
值+5%

五區平均
值-5%

加權值

台北分區 14549 2505001 0.00581 0.0059 0.0062 0.00561 0

北區分區 6291 1100637 0.00572 0.0059 0.0062 0.00561 0

中區分區 24555 2526184 0.00972 0.0059 0.0062 0.00561 -0.021

南區分區 5548 1378597 0.00402 0.0059 0.0062 0.00561 0.021

高屏分區 6408 1507049 0.00425 0.0059 0.0062 0.00561 0.021

合 計 57351 9017468 0.0059 0.0059 0.0062 0.00561 0



98年4季針傷案件合計大於15次之次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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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加權指標4 >15次針
傷科處
置次數

申報針
傷科處
置次數

>15次針
傷科處置
次數佔率

五區平均
值

五區平均
值+5%

五區平均
值-5%

加權值

台北分
區

98Q4 279 2240471 0.000121 0.000047 0.000049 0.000045 -0.021

北區分
區

98Q4 31 684952 0.000046 0.000047 0.000049 0.000045 0

中區分
區

98Q4 22 1538175 0.000014 0.000047 0.000049 0.000045 0.021

南區分
區

98Q4 9 641217 0.000013 0.000047 0.000049 0.000045 0.021

高屏分
區

98Q4 45 1027491 0.000043 0.000047 0.000049 0.000045 0.021

合 計 98Q4 386 6132306 0.000047 0.000047 0.000049 0.000045 0



98年4季隔日申報診察費比率+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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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權指標5 98Q4

申報診察
費件數

隔日申報
診察費件

數

隔日申報
診察費率

五區平均
值

五區平均
值+5%

五區平均
值-5%

加權5權值

台北分區 2505001 160 0.000064 0.000078 0.000082 0.000074 0.021

北區分區 1100637 187 0.00017 0.000078 0.000082 0.000074 -0.021

中區分區 2526184 177 0.00007 0.000078 0.000082 0.000074 0.021

南區分區 1378597 28 0.00002 0.000078 0.000082 0.000074 0.021

高屏分區 1507049 99 0.000066 0.000078 0.000082 0.000074 0.021

合 計 9017468 651 0.000078 0.000078 0.000082 0.000074 0



98年第4季人數利用成長率與醫療費用成長率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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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權6人數
利用與費用
成長率差

98Q4

98費用 97費用 費用成長
率

98人
數

97人數 人數成長
率

人數利用率
與費用成長

率差

排
名

權重

台北分區 1541639062 1474543109 0.04550288 966234 936484 0.03176776 -0.01373512 3 0

北區分區 632054128 615073372 0.02760769 441099 432480 0.01992925 -0.00767845 1 0

中區分區 1419211315 1372582609 0.03397151 870931 861109 0.01140622 -0.02256529 5 -0.021

南區分區 760701869 743788802 0.02273907 496731 493242 0.00707361 -0.01566546 4 0

高屏分區 883103273 843276804 0.04722823 552060 533112 0.03554225 -0.01168598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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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結

98Q3為+4.20%加權值。

98Q4為+8.40%加權值。

6項加權指標值：
-診察費次數大於6次以上之次數、療程14日內未完成

重新申請診察費率、針傷科處置次數每月大於15次占率

及隔日申報診察費比率爭取到正加權值。

-平均就醫次數及人數利用成長率與醫療費用成長率差維

持零加權值。

加權校正後申請醫療費用點數占率由14.53% 推升至
15.56% 。



資訊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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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1月傷科醫令數之變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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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
傷科醫令數 成長率 針灸醫令數 成長率

脫臼醫
令數

傷科醫令數占
率

9810
98,778 

-14%
129,846.00 

13% 30 43%

9811
90,125 

-10%
122,393.00 

16% 42 42%

9812
87,620 

-10%
120,496.00 

10% 26 42%

9901
75,126 

5%
109,606.00 

41% 85 41%

9801
71,518 

-22%
77,548.00 

-16% 51 48%

1.傷科醫令執行數有逐月漸減，但減的比率約1成。
2.針灸醫令數與去年同期比較約增1~2成。
3.傷科醫令數占針傷科醫令數比率漸減，但針灸醫令數並無逐月漸增。

. 



98年度中醫申報A90院所整體資料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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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 家數 醫令數 點數
1月 208 122,410 6,120,500 
2月 211 133,969 6,698,450 
3月 212 141,043 7,052,150 
4月 214 142,758 7,137,900 
5月 219 143,377 7,168,850 
6月 219 106,578 5,328,900 
7月 219 110,478 5,523,900 
8月 221 137,558 6,877,900 
9月 223 141,404 7,070,200 
10月 223 148,262 7,413,100 
11月 225 142,614 7,130,700 
12月 226 145,557 7,277,850 
總計 2,620 1,616,008 80,800,400 



98年度中醫申報A90不符規定扣減統計

34

不符規定項目 家數 醫令數 點數
特約未滿2年申報A90 2 

95 4,750 
申報A90病人二年內有就醫 58 

179 8,950 
申報A90件數/就醫病人ID歸戶人數超出10% 99 

2,501 125,050 
同院所同病人申報2筆以上A90

7 16 800 
小計

2,791 139,550 

與去年相較不符規定點數減少27,484 



民眾針對中醫院所申述事項之家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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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事項 98年 99年Q1
疑非醫事人員執業 4 2
疑虛浮報費用 5 3
疑多刷卡 3 0
收據或藥品明細問題 2 2
疑額外收費 2 1
疑限制看診 2 0
IC卡就醫問題 2 0
醫師開藥天數不足 1 0
其他處方問題 0 1
其他 4 0
小計 25 9



民眾針對中醫院所申述案件之占率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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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
98年 99Q1

件數 占率％ 件數 占率％

1西醫醫院 245 34.17% 53 40.15%

2西醫診所 166 23.15% 24 18.18%

3中醫院所 25 3.49% 9 6.82%

4牙醫診所 27 3.77% 8 6.06%

5藥局 8 1.12% 0 0.00%

6其他 246 34.31% 38 28.79%

小計 717 100.00% 132 100.00%



請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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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總額部門新增檔案分析審查異常不予支付指標

中華民國99年3月11日衛署健保字第
0990005683號函

指標名稱：中醫門診申報同院所同病人當
月針傷處置次數過高
處理方式：針傷科處置次數每月申請合計大於閾值26次(含)
院所，核減超出閾值之針傷處置費用。

不予支付點數＝超過26次（含）以上之針傷處置數 / 針傷
處置總數 *針傷處置總申報點數

實施起日：99年5月1日（費用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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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中醫醫療院所施行推拿業務之函示
依行政院衛生署於98年1月13日衛署醫字第0980060146號函

解釋中醫診所內聘請非醫事人員從事推拿業務，如查係屬

中醫傷科之醫療推拿，應由中醫師親自為之，並於病歷上

記載治療、處置情形；未具中醫師資格者執行前揭應由中

醫師親自執行之推拿行為，則依違反醫師法第28條規定論

處。

為使特約中醫診所能依照該淤函釋申報醫療費用，本局除

積極輔導外，並已安排於適當時機進行專案查核，以檢視

本項規定落實之情形，預計將於99年第2季開始進行查核。
39



特約中醫醫療院所施行推拿業務之函示-續

依行政院衛生署99年3月3日衛署醫字第0990200648號函示
略以：查醫事機構為醫事人員之執業場所，以提供辦理執
業登記在案之醫事服務項目為限。但符合法律規定，具社
會福利性質之民俗調理工作（如視障者之按摩），經報所
在地衛生及目的事業主關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該署前函示，關於中醫診所內醫療業務之執行與得設置民
俗調理作業場所，兩者之執行及其作業動線，僅需有所區
隔部分等有關釋示，即日起停止適用。

行政院衛生署將針對該函，再作補充解釋，將俟衛生署來
文後，再請 貴分會輔導會員遵行。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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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中醫院所處方調劑執行人員之疑義

依衛生署99年2月9日署授藥字第0990000929號函釋： 按「藥事

法」對於從事中藥販賣業務與中藥調配、調劑人員之條件，業已

明文。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於未依該法第103條第4項規定經

國家考試及格者，尚不得為中醫處方藥品之調劑。

復查「醫療機構設置標準」第7條有關「中醫醫院設置標準表」

之「中藥調劑人員」與第9條所定「診所設置標準表」中有關

「中醫診所設置標準表」之「人員」項目之其他欄，對於得為中

醫藥劑人員資格亦已敘明。僅具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資格，尚未

符前揭規定資格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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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中醫院所處方調劑執行人員之疑義-續

實地查核如發現有非由中醫師、修習中藥課程達

適當標準之藥師調劑者，應扣減藥費及藥事服務

費，並送請當地衛生局卓處。

99年1月本區中醫有藥師調劑之院所共44家，約僅

占1成。



申報表格機關全銜修改

有關本局 98 年 12 月 18 日以健保醫字第
0980096889 公告自 99 年 l 月 l 日修正各
總額及各項費用申報表格

機關全銜為「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
，院所現有未修改全街之書面表單可繼續使用
之緩衝期為六個月（自 99 年 l 月起）

99年7月起若未使用正確的總表機關全銜, 須
予以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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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公會協助加強輔導



爭議審議委員會不予採認未於申復階段提出之新事證

依據99年2月11日本局健保審字第0990022815號
函與爭議審議委員會之決議：

1.院所因病歷記載遺漏、誤繕或其他行政疏失致
申報錯誤，而遭核刪醫療費用者，該會決議：依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審查辦法第4、14條規定，
申請人應至遲於申復階段提出可供確認之資料補
正；至爭審階段始提出新事證者，除涉及裁罰之
案件得視情事審酌外， 本會不予採認。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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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第4季健保IC卡登錄及上傳核付情形

每件支付額(錯誤率)

費用年月資料 0(>20%)
0.8(10%< 
X<=20%)

0.95(3%< 
X<=10%) 1(<=3%)

98年10月

家數 10 7 11 420 

支付金額 - 12,670 15,366 453,772 

98年11月

家數 3 4 17 425 

支付金額 - 7,289 14,993 446,677 

98年12月

家數 1 4 10 435 

支付金額 - 4,587 12,918 456,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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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IC卡登錄及上傳法令依據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

-第11 、12條明確規範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應於保
險憑證登錄就醫紀錄。

-第13條：「醫事服務機構於提供診療服務後，除特

殊情況外，均應於24小時內上傳就醫資料。」

 「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

-第63條第1款：「未依醫療辦法規定上傳保險對象就醫資

料者，保險人應通知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限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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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年月：費用年月98年1月起

醫院及診所：平均月申報件數大於1,500件者

其他醫事服務機構：平均月申報件數大於2,000件者

實施標準：

主診斷、醫療費用、部分負擔、醫事人員ID、醫令等五項

每一項上傳率如未達申報件數(醫令以品項數計)60%，即依

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規定函請改善。

提升健保 IC卡上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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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12月（費用年月）中醫院所未符合上傳指標統計

備註：

指標一：健保IC卡登錄後逾24小時上傳之件數比率大於10%。

指標二：健保IC卡上傳件數少於申報件數之比率大於10%。

指標三：健保IC卡主診斷、醫療費用、部分負擔、醫師ID、醫令等5項上傳率無任何1項上傳率≧90%。

指標四：健保IC卡主診斷、醫療費用、部分負擔、醫事人員ID、醫令等5項每1項上傳率均應達申報件數（醫令以
品項數計）60%【上傳件數（醫令上傳品項數）/申報件數（醫令申報品項數）】，任一項上傳率＜60%者。

家數：以機構名稱歸戶。

層級別
臺南市

已列管 未列管 小計
中醫 1 1

備註：中醫列管對象為每半年平均每月申報件數≧1,500
及98年起新特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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